
正 本

釋憲更正書

聲 請 人  曾 盛 浩

... — _____ _ 一 1 ___  .. __

男

現於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 

執行中
r
設 ：臺北市辛亥路二段165號

陳于晴 7 樓 電 話 ：02-27374700

代 理 人

劉佩瑋律師 同上

聲請人曾盛浩前以民國(以下同)1〇7年5 月 1 5 日釋憲聲請書向 

鈞院聲請釋憲，惟因聲請釋憲案件之聲請書部分繕寫有誤，爰 

提出更正書事：

聲 請 人 於 1 0 7年 5 月 1 5 日釋憲聲請書「貳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 

過」攔所附圖表 (請見聲請書第 2 頁）中 ，將花蓮高分院 9 5 上 

更 (二 )5 3號刑事判決 (附件卜下稱「更二審判決」）之判決結 

果誤繕為有罪，但事實上更二審判決駁回檢察官之上訴，維持 

一審無罪判決，故圖表應更正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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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速高分院 92上 訴 18 :有 罪 最 砰 9 3台 

上 6828 : 
撤銷發回法 官 ：蔣 冇 木 、林 廉 煙 、H、&.浩

花蓮地院  
90重訴 2 : 
無罪

花蓮尚分院94m 上吏<一)12 :有:1丨 

法官：謝志揚，蔣有木、何力興

最高 9 5台 
± .2221 ■
撤銷發回

花述Pi分院9S上更{二)53 :無罪 

法官：林慶焯、許仕楓、劉5 扔
以W
慶
m.
，.去

I •’

M

花蓮商分院9s m 上史:(三)21 :有 H丨

法 宫 ：何力•興、林汝:硌 '下紋叫

{r̂ 0 .9 7 ts 
上 3864 : 
駁回確定

花 蓮 高 分 院 95猙 84  :駁 回
聆?巧9 5台 

抗  481 :
法 官 ：H 方 興 、丨:.纹免、铉胯雄 & 銷 發 回

此 致

司 法 院 公 鑒

附件1 :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95年度上更(二)字第5 3號刑事判決

最萵 9 7台 

上 530 : 
撒銷發回

本 次 釋 憲 標 的

歷
審
判
決

迴
避
i

歷
次
裁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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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請 人 ：曾 盛 浩 i M J  

代 理 人 ：陳 于 晴 時 ： 項

劉 佩 瑋 律 師 f u

中 華 民 國  1 0 7  年 6 月 1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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